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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瓯教督〔2010〕216号
温州市瓯海区教育局
关于责任区督学岗位责任制考核的
实施意见
各镇（街道）中心学校、直属学校（单位），各中小学（幼儿园），各责任区督学：

为加强对督学责任区督学的管理，根据《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关于在全省建立督学责任区制度的通知》（浙教督〔2008〕121号）和《温州市瓯海区教育局关于在全区建立督学责任区制度的通知》（温瓯教督〔2008〕115号）文件要求，决定从2011年起对我区责任区督学进行岗位履职考核，现对考核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考核对象

责任区督学

二、考核主要内容

1. 对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进行督查指导，帮助和引导学校确立发展目标，做好自主发展工作，并对学校发展情况作动态评价，不断提高学校办学管理水平。

2. 督促学校依法办学，规范办学行为，及时主动,掌握所在区域内各级各类学校的现状和动态，果断制止违规办学行为，并加强与当地镇（街道）以及有关部门的联系，定期向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反馈有关情况。

3. 参与责任区内学校的各种重大教育教学活动，引导和监督学校全面贯彻教育方针，严格执行课程计划，落实“减负提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努力形成办学特色，打造办学品牌。

4. 将督导活动中发现的、可能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以及违背教育规律的倾向性问题，及时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提出意见与建议。

5. 按规定认真做好督导随访和调研工作并及时上报相关记录和表格。每学年向区政府教育督导室提交一篇责任区督导工作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开展督导活动情况、学校相关工作情况、典型经验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今后工作的意见与建议。

6. 认真参加区教育主管部门和教育督导部门组织的学习培训活动。

7. 完成上级督导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

三、考核实施

责任区督学岗位责任制考核工作由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负责组织实施。一年进行考核一次，时间一般为次年的一月份。学校要积极配合，提供相关的考核材料，督导室将在综合相关数据的基础上提出考核结果初步意见，报局长办公会议审议后确定考核结果。

四、考核程序

1. 各责任区督学根据《温州市瓯海区督学责任区督学岗位责任制考核细则》（见附件）进行自评，占10%。

2. 责任区学校对本责任区督学一年来的工作进行“校评”，占20%。

3. 督导室组织有关人员对责任区督学进行综合考评，占70%。

五、考核结果运用

责任区督学岗位责任制考核满分110分，得分100分以上（包括100分，下同）为优秀，80分以上为良好，60分以上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考核优秀的由区教育局、区政府教育督导室进行表彰，考核不合格的自动取消责任区督学聘用资格。

六、考核工作要求

建立责任区督学岗位责任制考核制度，是加强督学管理，促进中小学规范办学行为，提高我区教育科学和谐发展水平的一项有力举措，各有关科室、学校要积极配合，保证考核工作的顺利进行。

附件：温州市瓯海区督学责任区督学岗位责任制考核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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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温州市瓯海区督学责任区督学岗位责任制考核细则

责任区：
督学姓名：                                       考核时间：

	指标及权重
	责任要求
	考评要素
	自评分数
	校评分数
	考核分数
	得分

	1
	履行教育督导工作职责
	20分
	对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进行督查指导，帮助和引导学校确立发展目标，做好自主发展工作，并对学校发展作出动态评价，不断提高学校办学管理水平。
	1.每月不少于1次随访督导，记录齐全，上报及时；

2.指导责任区学校发展目标制定、实施自主发展；

3.责任区学校无安全责任事故；
	
	
	
	

	2
	督促学校依法规范办学
	20分
	督促学校依法办学，规范办学行为。及时主动掌握所在区域内各级各类学校现状和动态，果断制止违规办学行为，并加强与当地镇（街道）的联系，每学期向区督导室作工作反馈
	1.责任区无非法办学学校；

2.责任区学校无非法办学行为；

3.责任区学校无“三乱”现象；

4.每学期向区督导室进行情况反馈
	
	
	
	

	3
	参与责任区学校的重大教育教学活动
	20分
	参与责任区学校的各种重大教育教学活动，引导和监督学校全面贯彻教育方针，严格执行《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切实减轻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过重课业负担的通知》要求，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努力形成办学品牌和办学特色
	1.责任区学校较好落实“减负提质”工作；

2.责任区学校因“减负”不落实，学校校长和分管责任人或教师被追究责任的，该项不得分；

3.责任区学校教育教学水平不断提升；

4.责任区学校特色创建和品牌水平不断提高
	
	
	
	

	4
	及时向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提出意见与建议
	10分
	要将督导活动中发现的、可能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以及违背教育规律的倾向性问题，及时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提出意见与建议
	1.督导活动中所发现的问题；

2.学校处置与整改情况；

3.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提出意见与建议的水平
	
	
	
	

	5
	完成责任区督导工作报告
	10分
	按规定认真做好督导随访和调研工作并及时上报相关记录簿册和表格。每学年向教育督导室提交一篇责任区督导报告
	1.及时上交督学工作记录和相应工作表格；

2.每学年提交一篇责任区督导报告
	
	
	
	

	6
	参加培训学习
	10分
	认真参加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教育督导室组织的学习培训活动
	1.参加年初学习会；2.参加业务培训；3.参加定项调研活动；4.参加年度交流会
	
	
	
	

	7
	参加相关创建活动
	10分
	参加学校开展的创建活动
	1.指导创建的自查自评并提出工作要求；2.协调相关部门落实相应措施；3.指导迎检工作
	
	
	
	

	8
	完成任务
	10分
	完成督导室交办的其他任务
	及时完成督导室交办的相关工作
	
	
	
	

	评价等第及总分
	110分
	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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